 

航空公司貨運聯絡小組(CLG)最佳運作指引0009
標題：抽驗以「散貨形式」遞交的預裝已知貨物
於2003年11月19日CLG第182次會議通過此項最佳運作指引。

背景：

根據民航處管制代理人制度的品質控制計劃要求，管制代理人需隨機抽驗由已知托運人所付運的貨物。為避免貨運站對抽驗的預裝貨物進行拆卸，業界同意管制代理人可以「散貨形式」遞交其預裝已知貨物。這樣可以解決因貨運站對預裝的已知貨物進行拆卸/再裝板時可能帶出的法律責任或資源不足之類的問題。此票貨仍會以BUP收費。
處理程序：

1. 如遞交需作X光保安檢查的預裝已知貨物(散貨形式)，管制代理人需預先通知航空公司及貨運站。
2. 管制代理人在主空運提單(MAWB)上顯示貨物的總體積。
3. 航空公司核對MAWB的總體積與貨運站發出的貨物接受記錄(RCL)是否相符。
4. 管制代理人於MAWB上填妥聲明*，以識別所遞交的預裝已知貨物(散貨形式)需作X光保安檢查，並將會以BUP收費。
5. 此票貨將會收取一般機場貨運站處理費(TC)(即按散裝貨物收取TC)，而不會按預裝貨物收取TC。
6. 管制代理人直接向貨運站繳交X光保安檢查費。

7. 機場貨運站處理費(TC)及保安檢查費皆以整個單位計算，即管制代理人需要檢查一整集裝箱的貨物，卻不能揀選集裝箱內個別貨物作抽驗。
指引不適用日期：
有待公佈
[此譯本如有錯漏，一概以英文本為準。]
*詳情請參閱Summary of the QCP Operational Procedures (Final version )中文譯本(第一點：運作程序) - (HAFFA網頁“RAR/QCP Corner” 第1項文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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